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关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关联规定>>

13位ISBN编号：9787509335956

10位ISBN编号：750933595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法规应用研究中心 编

页数：1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关联�>>

内容概要

　　《法律法规关联规定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关联规定（注释应用本）》特别针对法律
法规条文理解与适用的需要，突出对于重点法律文件的注释解读与应用扩展。
多元化的注释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法律条文的权威解读以及对法律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等，并且
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要点融入条文应用中，为读者学习适用法律、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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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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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二条【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 第四章 工伤保险 
第五章 失业保险 第六章 生育保险 第七章 社会保险费征缴 第八章 社会保险基金 第九章 社会保险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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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 （2001年5月2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第一条为妥善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劳动法、行政复议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是指经办机构在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办社会保险事
务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
 本办法所称的经办机构，是指法律、法规授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专门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事务的工作机构。
 第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经办机构或者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
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为本单位的社会保险行
政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简称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的处理工作。
 第五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采用复查和行政复议的方式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一）认为经办机构未依
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 （二）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审核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的； （三）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记录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或者拒绝其查询缴费记录的； （四）
认为经办机构违法收取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五）对经办机构核定其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有
异议的； （六）认为经办机构不依法支付其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对经办机构停止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
异议的； （七）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调整社会保险待遇的； （八）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
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或者接续手续的； （九）认为经办机构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属于前款第（二）、（五）、（六）、（七）项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直接向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先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决定不
服，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
文件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一
并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经办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直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九条 申请人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
日内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与经办机构之间发生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申请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条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行
政复议申请期限从申请人知道行政复议权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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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关联规定(注释应用本)》编纂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理解与适用法律提
供一站式的服务，将对法律条文的立法解释、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统一运
用于对条文的注释中，突出对于重点法律文件的注释解读与应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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